
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

目 的

當 局 曾 檢 討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問 題 。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檢

討 結 果 ， 並 請 委 員 就 規 管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的 建 議 ，

發 表 意 見 。

背 景

2 . 對 於 流 動 電 話 日 益 普 遍 ， 以 及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可

能 危 害 自 身 和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等 問 題 ， 各 界 人 士 甚 感 關 注 。

運 輸 署 曾 研 究 海 外 的 規 管 措 施 和 交 通 意 外 統 計 數 字 。

海 外 的 規 管 制 度

3 . 關 於 規 管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情 況 ， 運 輸 署 曾 研 究

其 他 1 3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法 例 架 構 。 研 究 結 果 詳 載 於 附 件 A。

4 . 流 動 汽 車 電 話 基 本 上 分 為 兩 類 ， 即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和 免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 上 述 1 3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都 沒 有 禁 止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免 手 提

的 流 動 電 話 。

5 . 在 上 述 1 3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當 中 ， 有 五 個 國 家 已 制 定 法 例 ， 禁 止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 這 些 國 家 包 括 瑞 士 、 以 色 列 、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和 澳 洲 (只 限 於 新 南 威 爾 士 和 維 多 利 亞 兩 省 )。 不 過 ，

根 據 這 些 國 家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他 們 大 多 是 因 為 意 識 到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會 影 響 駕 駛 ， 而 不 是 基 於 全 面 的 科 學 研 究 ， 才 頒 布 禁 令 。

6 . 至 於 那 些 沒 有 特 別 立 例 禁 止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國

家 和 地 區 ， 則 是 鑑 於 科 學 證 據 不 足 ， 以 及 因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所 引 起 的

交 通 意 外 數 字 不 多 ， 而 沒 有 為 此 制 定 法 例 。 香 港 現 行 的 道 路 交 通 法

例 規 定 司 機 須 謹 慎 和 專 心 駕 駛 ； 如 果 司 機 因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影 響 其 駕

駛 能 力 ， 可 能 會 被 控 以 不 小 心 駕 駛 的 罪 名 。 英 國 、 新 西 蘭 以 及 澳 洲

多 個 省 也 採 取 類 似 的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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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的 研 究

7 . 瑞 典 、 加 拿 大 、 美 國 和 日 本 曾 研 究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研 究 結 果 撮 要 載 於 下 文 。

加 拿 大

8 . 多 倫 多 大 學 評 估 了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和 發 生 撞 車 意 外 的

關 係 。 這 項 研 究 以 6 9 9 名 司 機 為 調 查 對 象 ， 他 們 在 一 段 1 4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曾 牽 涉 於 造 成 重 大 損 害 的 交 通 意 外 中 。 結 果 發 現 ，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撞 車 的 危 險 會 增 加 四 倍 。 雖 然 研 究 並 未 歸 結 到 這 些 車

禍 全 都 歸 咎 於 司 機 ， 但 卻 指 出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可 能 會 減 低 司 機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的 應 變 能 力 。

美 國

9 . 在 一 項 有 關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與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關 係 的 研 究 中 ，

調 查 了 司 機 每 月 在 汽 車 上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以 及 進 行 另 外 1 8 種 令 人 分

心 的 活 動 (例 如 飲 食 、 吸 煙 、 談 話 、 調 校 收 音 機 等 )所 花 的 時 間 。 研 究

人 員 以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 分 別 選 出 了 1 0 0 名 在 過 去 十 年 曾 涉 及 交 通 意

外 的 司 機 ， 以 及 1 0 0 名 在 同 期 內 未 曾 涉 及 交 通 意 外 的 司 機 ， 然 後 比

較 從 這 兩 類 司 機 得 來 的 數 據 。 結 果 顯 示 ， 每 月 在 車 上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逾 5 0 分 鐘 的 司 機 ，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機 會 率 增 加 了 5 . 5 9 倍 ， 而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這 一 種 行 為 ， 與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關 係 最 為 密 切 。 不 過 ， 上 述

研 究 未 能 確 定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是 引 發 交 通 意 外 的 原 因 。

瑞 典

1 0 . 瑞 典 曾 進 行 多 項 模 擬 研 究 ， 探 討 司 機 在 使 用 免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時 駕 駛 行 為 方 面 的 變 化 ， 結 果 發 現 ：

a ) 司 機 作 出 反 應 的 時 間 ， 延 遲 了 大 約 0 . 4 秒 ；

b ) 司 機 駕 駛 車 輛 沿 行 車 線 正 中 行 駛 的 能 力 ， 略 受 影 響 ；

c ) 通 電 話 的 時 間 愈 長 ， 司 機 愈 見 分 心 ； 以 及

d ) 在 年 老 的 司 機 身 上 ， 上 述 影 響 更 為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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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對 司 機 在 駕 駛 方 面 的

表 現 可 能 會 有 不 良 影 響 。

日 本

1 1 . 汽 車 安 全 駕 駛 中 心 調 查 研 究 委 員 會 曾 研 究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結 果 顯 示 ，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會 影 響 司 機 視

線 移 動 的 能 力 ， 因 而 減 低 他 們 對 路 面 情 況 的 注 意 力 。 研 究 又 發 現 ，

司 機 在 通 電 話 時 ，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剎 車 ， 因 而 會 降 低 他 們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的 應 變 能 力 。 此 外 ， 以 駕 駛 方 面 的 表 現 來 說 ， 與 免 手 提 的 流 動 電

話 相 比 ， 使 用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所 造 成 的 不 良 影 響 更 為 嚴 重 ， 而 司 機 接

聽 電 話 時 ， 把 視 線 移 離 路 面 的 時 間 也 較 長 。

海 外 的 交 通 意 外 統 計 數 字

1 2 . 在 運 輸 署 調 查 的 1 3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當 中 ， 只 有 三 個 編 備 了 涉 及

司 機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交 通 意 外 統 計 數 字 。 這 三 個 國 家 是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省 )、 新 西 蘭 和 日 本 。

1 3 . 新 南 威 爾 士 省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實 施 有 關 手 提 汽 車 電 話 的 法 例 。

在 一 九 九 三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這 三 年 內 ， 有 兩 宗 導 致 死 亡 和 三 宗 導 致 重

傷 的 撞 車 意 外 ， 涉 及 司 機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在 有 人 嚴 重 傷 亡 的 撞 車 意

外 當 中 ， 這 五 宗 意 外 佔 0 . 0 3 %， 而 因 在 車 內 活 動 使 司 機 分 心 而 導 致 有

人 嚴 重 傷 亡 的 撞 車 意 外 當 中 ， 這 五 宗 意 外 則 佔 3 %。

1 4 . 新 西 蘭 沒 有 制 定 關 於 使 用 汽 車 電 話 的 法 例 。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

懷 疑 因 一 些 車 內 活 動 使 司 機 分 心 ， 結 果 導 致 有 人 受 傷 的 撞 車 意 外 共

有 2 6 5 宗 ， 其 中 只 有 1 0 宗 (約 4 % )涉 及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調 查 發 現 ， 其

他 在 車 內 進 行 並 會 使 人 分 心 的 活 動 ， 例 如 調 校 收 音 機 (導 致 4 2 宗 撞

車 意 外 )或 吸 煙 (導 致 1 9 宗 撞 車 意 外 )， 是 較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更 為 常 見 的

撞 車 成 因 。

1 5 . 日 本 也 沒 有 制 定 關 於 汽 車 電 話 的 法 例 。 根 據 紀 錄 ，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發 生 的 7 8 0  3 9 9 宗 導 致 有 人 受 傷 的 交 通 意 外 當 中 ， 有 2  2 9 7 宗

( 0 . 2 9 % )涉 及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其 中 約 三 分 之 二 的 意 外 ，

是 在 司 機 打 電 話 或 接 聽 電 話 時 發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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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港 情 況

1 6 . 目 前 ， 香 港 沒 有 特 別 立 例 管 制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如 果 司

機 未 能 適 當 地 控 制 所 駕 駛 的 車 輛 ， 則 不 論 原 因 為 何 （ 包 括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 都 可 能 被 控 “ 不 小 心 駕 駛 ” 。 《 道 路 使 用 者 守 則 》 載 明 ，

司 機 在 駕 車 時 不 應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如 必 須 使 用 ， 則 應 先 在 安 全 的 地

方 停 車 ， 或 請 乘 客 代 勞 。

1 7 . 分 析 過 去 五 年 本 港 交 通 意 外 的 統 計 數 字 後 ， 可 見 涉 及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而 導 致 有 人 受 傷 的 交 通 意 外 甚 少 (本 港 每 年 約 共 有 1 5  0 0 0 宗 導

致 有 人 受 傷 的 交 通 意 外 ， 當 中 涉 及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 平 均 約 有 兩 宗

( 0 . 0 1 3 % ) )。 這 些 交 通 意 外 的 分 項 數 字 載 於 附 件 B。 不 過 ， 上 述 統 計

數 字 也 許 未 能 真 正 反 映 問 題 的 嚴 重 程 度 ， 因 為 涉 及 交 通 意 外 的 司 機

按 常 理 都 不 願 向 警 方 承 認 自 己 在 意 外 發 生 時 正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1 8 . 本 港 擁 有 流 動 電 話 的 人 數 ， 佔 總 人 口 的 3 5 %。 與 外 國 相 比 ，

本 港 市 民 擁 有 流 動 電 話 比 率 之 高 ， 在 世 界 上 可 說 數 一 數 二 。 世 界 各

地 擁 有 流 動 電 話 的 人 口 比 率 ， 載 於 附 件 C。

建 議

1 9 . 雖 然 海 外 的 研 究 未 能 確 立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會 導 致 交 通 意 外 的 發

生 ， 但 卻 指 出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會 令 司 機 分 心 ， 使 司 機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未 能 迅 速 作 出 反 應 ，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危 險 因 而 大 大 增 加 。 研

究 並 發 現 ，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司 機 ， 撞 車 的 機 會 較 大 。

2 0 . 由 於 目 前 沒 有 真 憑 實 據 ， 證 明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會 令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的 危 險 增 加 ， 這 使 就 應 否 立 法 禁 止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 很 難 作 出 一 確 實 的 定 論 。 考 慮 到 目 前 海 外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 假

如 我 們 實 行 立 法 ， 則 應 集 中 立 法 禁 止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手 提 的 流 動 電

話 。 這 法 例 會 有 助 於 促 進 駕 駛 安 全 ， 並 可 傳 遞 一 個 更 明 確 的 信 息 ，

提 醒 市 民 “ 切 勿 一 面 駕 車 ， 一 面 用 電 話 ” 。

2 1 . 我 們 曾 研 究 流 動 電 話 的 免 手 提 配 件 在 本 地 市 場 的 供 應 情 況 ，

並 發 現 大 部 分 流 動 電 話 的 型 號 ， 都 有 這 類 配 件 供 應 。 一 套 免 手 提 配

件 通 常 包 括 一 個 底 座 、 一 個 夾 式 有 線 咪 和 一 個 揚 聲 器 。 免 手 提 配 件

的 售 價 由 1 , 0 0 0 元 至 2 , 5 0 0 元 不 等 ， 視 乎 型 號 而 定 ； 部 分 型 號 須 付 安

裝 費 用 ， 收 費 由 1 , 0 0 0 元 至 1 , 5 0 0 元 不 等 。 不 過 ， 假 如 當 局 實 行 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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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的 建 議 ， 市 民 對 這 類 設 備 的 需 求 很 可 能

增 加 ， 加 上 流 動 電 話 的 免 手 提 配 件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 預 料 免 手 提 配 件

的 售 價 會 告 下 降 。 對 確 有 需 要 在 車 上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司 機 來 說 ， 須

承 擔 的 額 外 費 用 會 有 所 減 少 。

2 2 . 我 們 亦 須 考 慮 應 否 取 締 的 士 、 旅 遊 巴 士 、 速 遞 車 輛 等 汽 車 的

司 機 常 用 的 流 動 無 線 電 通 話 器 。 我 們 知 道 ， 上 述 司 機 在 工 作 上 確 有

需 要 使 用 這 類 通 訊 設 備 。 流 動 無 線 電 通 話 器 的 操 作 相 當 簡 單 ， 司 機

與 無 線 電 控 制 中 心 的 對 話 通 常 都 很 簡 短 。 以 操 控 車 輛 來 說 ， 使 用 這

類 設 備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會 較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的 影 響 為 少 。 我 們 會 徵 詢

有 關 業 內 人 士 的 意 見 ， 研 究 有 何 方 法 可 克 服 技 術 上 的 困 難 ， 以 符 合

“ 免 手 提 ” 的 規 定 。

2 3 . 我 們 會 根 據 在 諮 詢 過 程 中 收 集 得 來 的 意 見 ， 檢 討 立 法 加 以 管

制 的 理 據 。

徵 詢 意 見

2 4 . 請 委 員 就 應 否 進 行 下 列 工 作 提 供 意 見 ：

( i ) 立 法 禁 止 在 駕 車 時 使 用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 以 及

( i i ) 諮 詢 一 向 有 使 用 流 動 無 線 電 通 話 器 的 有 關 業 內 人 士 ， 研

究 他 們 能 否 也 符 合 “ 免 手 提 ” 的 規 定 。

運 輸 局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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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實施管制的概況外㆞對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實施管制的概況外㆞對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實施管制的概況外㆞對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實施管制的概況

國家和國家和國家和國家和

㆞區㆞區㆞區㆞區

針對汽車電話針對汽車電話針對汽車電話針對汽車電話

而制定的法例而制定的法例而制定的法例而制定的法例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支持／反對特別立例支持／反對特別立例支持／反對特別立例支持／反對特別立例

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

其他現行的其他現行的其他現行的其他現行的

法例管制法例管制法例管制法例管制

以色列 有（只禁止使用

手提電話）

罰款 750 新以色

列鎊

並無解釋立法理由 沒有資料

馬來

西亞

有（只禁止使用

手提電話）

 初犯：最高罰

款 1,000 馬來

西亞元或監禁

達㆔個月

 
 再犯：最高罰

款 2,000 馬來

西亞元或監禁

達六個月，或

同時判處罰款

和監禁

當局曾就駕車時使用

流動電話㆒事進行評

估，結果顯示這樣使用

流動電話會影響駕駛

方面的表現。

沒有資料

新加坡 有（只禁止使用

手提電話）

罰款 170 新加坡

元和扣減 9 分

並無解釋立法理由 沒有資料

瑞士 有（只禁止使用

手提電話）

罰款 100 瑞士法

郎

瑞士的《交通規例》第

3 條規定，駕車㆟士必

須經常留意路面和附

近的交通情況。根據瑞

士聯邦法院在㆒九九

㆕年的裁決，在駕車時

使用流動電話，有可能

觸犯㆖述規例，因為此

舉會令司機較難控制

車輛。不過，司機在駕

車時仍可使用免手提

的電話。因此，當局特

設定額罰款的罰則，懲

處在駕車時使用手提

電話的㆟。

沒有資料

澳洲 有（只有新南威

爾士和維多利亞

兩省禁止使用手

提電話）

沒有資料 公眾關注到在駕車時

使用流動電話的潛在

危險，以及免手提設備

的供應情況，當局因而

制定法例。

在其他省，有條文

規定司機必須謹

慎和專心駕駛，亦

即規管了在駕車

時使用汽車電話

的行為。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第（第（第（第 2 頁）頁）頁）頁）

國家和國家和國家和國家和

㆞區㆞區㆞區㆞區

針對汽車電話針對汽車電話針對汽車電話針對汽車電話

而制定的法例而制定的法例而制定的法例而制定的法例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支持／反對特別立例支持／反對特別立例支持／反對特別立例支持／反對特別立例

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

其他現行的其他現行的其他現行的其他現行的

法例管制法例管制法例管制法例管制

加拿大 無 不適用 沒有足夠科學證據，證

明有需要加以規管。

沒有資料

新西蘭 無 不適用 在有㆟傷亡的撞車意

外當㆗，涉及使用流動

電話的意外不多，因

此，未能證明有需要特

別立例加以管制。

以不小心駕駛汽

車，引致有㆟受傷

的罪名提出起

訴。

日本 無 不適用 須有更多關於海外個

案的研究，以證明有需

要加以規管。

沒有資料

韓國 無 不適用 沒有研究 沒有資料

台灣 無 不適用 沒有研究 沒有資料

英國 無 不適用 沒有研究 現行規例的管制

範圍，已涵蓋這種

不當行為。

美國 國家沒有制定禁

用汽車電話的政

策

不適用 駕車㆟士如遇到麻

煩，可利用流動電話求

助；發生車禍時也可召

喚醫護㆟員到場救

援。

《統㆒車輛法典》

禁止戴 耳機駕

駛。

瑞典 無 不適用 曾進行不少研究，探討

使用流動電話與交通

意外的關係，但沒有特

別立例管制汽車電話

的使用。

沒有資料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司機承認在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的本港交通意外司機承認在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的本港交通意外司機承認在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的本港交通意外司機承認在駕車時使用流動電話的本港交通意外

（㆒九九㆓年至㆒九九八年）（㆒九九㆓年至㆒九九八年）（㆒九九㆓年至㆒九九八年）（㆒九九㆓年至㆒九九八年）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嚴重嚴重嚴重嚴重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 1 月至 3
月）

死亡 0 0 0 0 0 0 2
重傷 0 1 1 0 2 1 0
輕傷 3 0 1 0 1 0 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 1 2 0 3 1 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使用流動電話的㆟數佔總㆟口的百分率使用流動電話的㆟數佔總㆟口的百分率使用流動電話的㆟數佔總㆟口的百分率使用流動電話的㆟數佔總㆟口的百分率

香港 35％ 截至 1998 年 5 月

禁止在駕車時使用手提電話的國家

澳洲 31％ 截至 1998 年 1 月

以色列 40％ 截至 1998 年 1 月

馬來西亞 11％ 截至 1998 年 3 月

新加坡 28％ 截至 1998 年 5 月

瑞士 18％ 截至 1998 年 6 月

沒有禁止在駕車時使用手提電話的國家和㆞區

加拿大 16％ 截至 1998 年 1 月

法國 12％ 截至 1998 年 5 月

德國 12％ 截至 1998 年 5 月

日本 32％ 截至 1998 年 5 月

韓國 17％ 截至 1998 年 1 月

新西蘭 16％ 截至 1998 年 3 月

瑞典 38％ 截至 1998 年 3 月

台灣 7％ 截至 1998 年 1 月

英國 16％ 截至 1998 年 5 月

美國 22％ 截至 1998 年 5 月


